
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113年春季特殊教育導論(3學分) 

【錄取名單】 113.1.9公告 

 

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

1 葉○婷 27 葉○眞 

2 陳○貞 28 羅○妤 

3 陳○伶 29 鄭○玲 

4 張○方 30 廖○筠 

5 陳○雯 31 王○生 

6 蔡○安 32 吳○珊 

7 游○眞 33 沈○秀 

8 劉○瑀 34 蔡○禧 

9 李○玲 35 陳○維 

10 黃○鈞 36 何○螢 

11 顏○如 37 劉○珊 

12 王○如 38 林○賢 

13 葉○寧 39 張○雅 

14 張○鳳 40 謝○凌 

15 陳○樺 41 黃○琴 

16 蔡○庭 42 楊○任 

17 王○綉 43 鄧○琦 

18 黃○虹 44 曾○柔 

19 王○玲 45 邱○嬋 

20 古○萱 46 謝○宗 

21 楊○瑩 47 伍○善 

22 莊○鈞 48 李○音 

23 賴○巾 49 莊○雯 

24 蔡○愉 50 鍾○潔 

25 劉○媚 51 李○菁 

26 林○文 52 黃○竹 



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113年春季特殊教育導論(3學分) 

開課通知 

一、  上課日期：113 年 1 月 15 日 (星期一 )至 113 年 1 月 30 日 (星期二 )

止，1 月 20 日及 1 月 21 日停課，共 14 日。  

二、  上課時間：18:30 至 21:50 (4 節課 )，1 月 30 日 18:30 至 20:20  

(2 節課 )，共計 54 小時。  

三、  上課地點：採 Google meet 線上教學。  

四、  課程測驗：1 月 30 日進行線上測驗。  

五、  請學員務必加入 line 班群組，相關課堂訊息，會在此公告週知： 

 

 

 

 

 

六、  課程管理與留意事項：  

(一) Goole meet 連結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jvz-nfja-hfe 

(*每次上課使用同一連結) 

(二) 每一課程每日簽到1次，請依規定完成線上簽到(如右)。 

簽到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/k7fy6HtY2L8dty156 

 

(三) 學員缺席未達上課時數三分之一(不得超過17小時) (請假表單登記如右)

且成績經考評及格者，登分完成後2至3週內，本校以掛號方式寄發學分

證明書，並登錄學分時數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。 

請假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/yLBTXwS1dx6vKvqX6 

 

 

七、 退費規定：凡已報名繳費者，請按時上課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保留資格；

如因故未能上課，應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之退費標

準退費：「第十七條……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，因故退學者，應依下列標準

退費：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

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。學員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

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。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

之一始申請退費者，不予退還」辦理。 

八、  其他：  

(一) 學分班課程經報名確認後，除重大原因外不得退選或轉換班級。 

https://meet.google.com/jvz-nfja-hfe
https://forms.gle/k7fy6HtY2L8dty156
https://forms.gle/yLBTXwS1dx6vKvqX6


(二) 本校得適當調整本課程、上課教室及師資。 

(三) 請假規定：本校學則請假相關規定。         

(四) 凡依規定修畢課程且成績及格者，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書。 

(五) 本班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第十六條之規定，本

學分證明「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教育學分採計之用」。 

(六) 書籍費與材料費等另須由學員自行負擔，不包含於學費中。 

(七) 如對於課程有相關疑問，歡迎來電或來信詢問 (04)2218-3256、

kao0114@dce.ntcu.edu.tw。 

 

mailto:kao0114@dce.ntcu.edu.tw

